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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48，900912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B股          编号：临2017-002 

债券代码：136404，136581，136666  债券简称：16外高01,16外高02，16外高03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回侨外公司欠款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对上市公司的预计影响：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我公司及时收回侨外公司欠款。如侨外公

司能按本次约定按期还款，初步预计会产生上市公司利润约 10000万元（其中：2017 年度

可确认利润约 6800 万,对 2016年损益无影响）。 

 风险提示：由于本次收回的欠款还款期间较长，涉及外联发原多方股东，有关利润是否能

按期足额确认，还取决于侨外公司能否按照约定及时归还借款、还款期间外联发公司原股

东方是否对部分债权的归属问题存在争议等诸多不确定因素，故上述对上市公司的预计影

响数额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侨福外高桥置业有限公司（简称“侨外公司”）累计欠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外

联发公司”）借款本金 2291.13 万美元和 4843 万元人民币。 

外联发公司于 2017 年 1月 25日与侨外公司签署《上海侨福外高桥置业有限公司股

东决定》，约定还款计划。根据本次还款计划约定，截止 2016 年 9 月 30 日，侨外公司

所欠外联发公司的借款本金、利息合计为人民币 521,818,647.89 元。 

同时，根据本公司 2008 年资产重组时的有关约定（详见本公告“三、关联交易标

的基本情况”），上述借款本金及其利息共计人民币 521,818,647.89 元中约计人民币

139,450,576.52 元由本公司享有。 

由于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樱女士担任侨外公司副董事长，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侨外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公司与侨外公司约定历年累计欠款利息、约定美

元借款汇率事宜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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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联方介绍 

（一） 关联方概况 

1、公司名称：上海侨福外高桥置业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黄婉芯 

3、主营业务：从事 E7-001、E7-002地块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及配套服务；承接工程

的咨询；物业管理、停车库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4、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侨外公司总资产为 75300万元，净资产为 9330万元；2015

年营业收入为 28.6万元，净利润为-2207万元。 

5、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 528 号 6幢 1011室； 

6、注册资本：3750 万美元； 

7、主要股东情况： 

（1）工商登记的股东情况 

侨福建设控股(上海)有限公司持有侨外公司 42.9%股权；RICHE & PARTNERS LIMITED

持有侨外公司 27.1%股权；外联发公司持有侨外公司 30%股权。 

（2）需要说明的事项 

在本公司 2008 年资产重组前， 本公司、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东

兴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控股股东”）

原分别持有外联发公司 20%、41.65%、38.35%股权。 

    2008 年，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外联发公司 38.35%股权、东

兴公司持有的外联发公司 41.65%股权。本公司在 2008 年《外高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披露：“外联发公司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签署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

对外联发进行资产评估时，对侨外公司的股权投资及债权的评估价值归零，不计入评

估值；对侨外公司的股权投资和债权清理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损失及或有债务由外联

发原有股东（备注：即本公司、东兴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按本次交易前各自出资

比例承担。对侨外公司的股权投资和债权的处置收益由外联发公司原有股东按本次交

易前各自出资比例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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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背景介绍 

外联发公司提供给侨外公司的借款本金共计为 2291.13 万美元和 4843 万元人民币。

上述借款中，1991.13 万美元借款、3943 万元人民币借款系 2008 年资产重组前（即 1994

年至 2001 年期间）外联发公司向侨外公司提供的借款；300 万美元债权系外联发原全

资子公司浦东设备租赁公司于 2008 年 7 月 15 日转让给外联发公司；900 万元人民币借

款发生于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间。 

1、关于 1991.13 万美元和 3943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 

本公司在 2008 年《外高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简称《报告书》）

中披露：“外联发公司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签署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对外联发进行资

产评估时，对侨外公司的股权投资及债权的评估价值归零，不计入评估值；对侨外公

司的股权投资和债权清理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损失及或有债务由外联发原有股东（备

注：即本公司、东兴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按本次交易前各自出资比例承担。对侨

外公司的股权投资和债权的处置收益由外联发公司原有股东按本次交易前各自出资比

例享有。”由于本公司在 2008 年资产重组前持有 20%外联发公司股权，根据北京大成

（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该部分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的 20%由本公司

享有。 

2、关于 300 万美元的借款 

300 万美元债权（分三笔，每笔 100 万美元）系外联发公司原全资子公司浦东设备

租赁公司（备注：该公司现已注销）持有。2018 年 7 月 15 日，浦东设备租赁公司、外

联发公司及侨外公司签署《债务转让协议》，约定浦东设备租赁公司将侨外公司所欠设

备租赁公司本金 300 万美元的债务转让给外联发公司，冲抵设备租赁公司所欠外联发公

司 436.831299 万美元中的部分债务（300 万美元）。根据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向我公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该笔债权的处置收益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外联发公司

享有。 

3、关于 9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 

根据本公司 2012 年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东兴公司、外联发公司签订的《四方协议》，

东兴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本公司确认，外联发于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间提供给侨外

公司的 900 万元股东垫款，由外联发公司原股东（即东兴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本公

司）按 2008 年资产重组前各自持有外联发公司的股权比例（即依次分别为 41.65%、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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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提供给外联发，然后由外联发以股东借款形式提供给侨外公司，关于借款利息

事宜由各方另行协商。故在提供给侨外公司的 900 万元人民币借款中，本公司实际提供

的借款为 180 万元人民币（900 万元*20%），故 900 万元人民币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的 20%

由本公司享有。 

 

（二）交易标的 

1、交易类别：债权债务重组； 

    2、具体情况 

（1）约定外币借款金额按 2016 年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

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外币借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美元 
按 2016.9.30 汇率中间价 

折合成人民币元 
备注 

借款本金 

5,850,000.00 39,065,130.00 
 

1,000,000.00 6,677,800.00 

 
1,000,000.00 6,677,800.00 

1,000,000.00 6,677,800.00 

14,061,300.00 93,898,549.14 
 

合计 22,911,300.00 152,997,079.14 
 

本公司享有的部分： 46,626,135.83 
 

（2）约定外联发公司提供给侨外公司的借款本金（计 2291.13 万美元和 4843 万元

人民币）的利息具体情况如下： 

美元借款 

本金（按 2016.9.30

汇率中间价折合人

民币元） 

起息日期 利率 利息（人民币元） 说明 

39,065,130.00 1994.1.1 24%  213,302,031.44  

6,677,800.00 2008.7.15 10.00% 

23,825,158.68 
 

6,677,800.00 2008.7.15 10.00% 

6,677,800.00 2008.7.15 10.00% 

93,898,549.14 2013.10.11 7.50% 22,528,965.37 注 1 

小计 152,997,079.14     259,656,155.49 
 

人民币借款 

本金（人民币元） 起息日期 利率 利息（人民币元） 说明 

450,000.00 2001.1.1 10.00% 1,570,487.00   

33,600,000.00 2001.6.8 5.85% 46,680,961.21   

1,610,000.00 2001.6.18 5.85% 2,230,758.47   

3,770,000.00 2001.8.1 5.85% 5,161,371.36   

2,000,000.00 2011.1.1 10.00% 1,462,156.47   

2,100,000.00 2012.1.1 10.00% 2,466,942.19   



5 

2,200,000.00 

450,000.00 

2013.1.1 10.00% 1,162,736.56   900,000.00 

1,350,000.00 

小计 48,430,000.00     60,735,413.26   

合计 201,427,079.14     320,391,568.75   

本公司享有

的利息：  
    83,138,440.69   

注 1：在我公司 2008 年资产重组前，外联发与侨外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此笔借款自

E7-002 地块开工时开始计息。侨外公司取得 E7-002 地块项目施工许可证日期为 2013 年 10 月 11 日，故

自 2013 年 10 月 11 日开始计息。 

注 2：本表中利率及利息的计算确定方法详见本公告“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及时回收侨外公司欠款，对于借款的汇率和利息计算方法

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没有损害上市公司中小

股东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2017 年 1 月 25 日，外联发公司签署《侨外公司股东决定》，对侨外公司归还外联

发公司的借款事项明确如下： 

1、侨外公司累计欠外联发公司的款项为 2291.13 万美元和 4843 万元人民币； 

2、所有外币借款金额以 2016 年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金额计算本息。 

3、上述借款均按复利计算借款利息，每笔借款若有相应借款合同，且借款合同有

约定具体年利率的，按借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复利计息；没有借款合同或借款合同未约

定具体利率的，按 10%的年利率复利计息。任何一笔借款，若按前述规定计算的整个

借款期间的本息之和，超过按 24%年利率单利计算该笔借款在整个借款期间本息之和

的，则该笔借款应按 24%的年利率单利计算该笔借款在整个借款期间本息之和（为免

歧义，本条所述借款均指借款本金）。 

4、截止 2016 年 9 月 30 日，侨外公司所欠外联发公司的借款本息合计为人民币

521,818,647.89 元。 

    5、侨外公司按如下方式还款： 

（1）首期归还计划：应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前向外联发公司偿还的借款本息合计



6 

为人民币 296,818,647.89 元，其中： 

侨外公司应分别向外联发公司支付二期土地款借款本金 1406.13 万美元（折合人民

币 93,898,549.14 元）和人民币 94,369,404.61 元，向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

公司）支付人民币 21,710,138.83 元，向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

东”）支付人民币 41,629,191.20 元，向东兴公司支付人民币 45,211,364.11 元。侨外公司

按前述规定对本公司、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东兴公司的支付行为视为向外联

发公司还款。 

（2）其余借款本息归还计划：其余借款本息合计人民币 225,000,000 元应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清偿。若实际销售收款进度不能满足还款资金要求的，具体还款日期由

侨外公司董事会另行决定。 

5、人民币 225,000,000 元的借款本息，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另按年利率 10%

单利计息，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批准权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以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关联董

事刘樱女士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冯正权先生、李志强先生、宗述先生对该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刘樱女士进

行了回避表决；上述决策、表决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本公司及时回收侨外公司欠款，对于借款的汇率和利息计算

方法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没有损害上市公司

中小股东的利益。鉴于此，我们同意此笔关联交易。 

 

六、 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我公司及时收回侨外公司欠款。如侨外公司能按本次约定

按期还款，初步预计会产生上市公司利润约 10000 万元（其中：2017 年度可确认利润

约 6800 万）。 

 

七、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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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次收回的欠款还款期间较长，涉及外联发公司原多方股东，上述利润是否

能按期足额确认，还取决于侨外公司能否按照约定及时归还借款，以及还款期间外联

发公司原股东方是否对 300 万美元借款的本金和利息归属问题存在争议等诸多不确定

因素，故上述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预计利润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则，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3、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4、外联发公司签署的《侨外公司股东决定》；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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